
凌源市商务系统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5年辽宁省深入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背景

为深入破除招标投标领域规则障碍和隐性壁垒，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突出问题治理长效机制，按照省市两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凌源市商务系统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方案。

二、整治范围

2024年1月1日以来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商务工程建设项目。

（一）招标人（含招标代理机构）方面

1．依法必须招标的商务系统工程项目未纳入行业监管体系，使用不满足行业监管要求的电子交易系统；

2．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未采用招标方式发包、未按照核准的招标方式进行招标，或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分解发包或虚构涉密、应急项目等规避招标，或者依法应招标未招标；

3．以战略合作、招商引资等理由"明招暗定""先建后招"搞虚假招标；

4．在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设置特定或与履约无关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或者评标规则设置隐性门槛和壁垒排斥民营企业、外地企业、中小微企业；

5．对外发出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未进行实质性公平竞争审查或公平竞争审查流于形式；

6．采取明示或暗示评标专家倾向性打分，干预、影响、操控评标过程和中标结果；

7．在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中未公布接收异议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或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异议，或异议处理期间未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8．未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开展招标活动，或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9．限定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缴纳形式和方式，针对投标保证金缴纳设置明显不合理或非必要条件；

10．未履行或未实质履行告知承诺制度，未落实评标报告审核、督促履约责任或未进行合同信息公开；

11．招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欠缺，执业行为不规范。非正式人员参与组织招标代理工作，或未进行实名认证，或违反委托合同约定范围违规代理。

（二）投标人方面

12．出让或者出租资格、资质证书供他人投标；

13．借用、挂靠其他单位的方式进行投标；

14．虚假承诺、材料作假的弄虚作假投标；

15．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串通投标；

16．投标人之间恶意围标、陪标；

17．无正当理由和事实依据的异议、投诉或者举报；

18．投标文件粗制滥造，明显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响应，相关材料应放未放的不以中标为目的投标；

19．违法获取投标人信息，以暴力、劝退等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放弃投标；

20．屡投不中的低效投标；

21．投标文件存在与实质性内容无关的标记，或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存在非必要性一致；

22．主体信息库信息不完整或存在弄虚作假情形。

（三）评标专家方面

23．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24．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标准和方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审；

25．打分存在畸高畸低，或存在明显倾向性或不合理；

26．显性或隐性参与评标专家网络信息群组；

27．参与评标活动坐地起价，要挟招标人或代理机构，违规索取高额的不合理评标报酬；

28．评审项目招标人审查出错误或异议投诉发现错误，拒绝纠正其评审错误；

29．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或私自泄露评标情况、评标过程和评标结果的。

30．收受招标人、代理机构、投标人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监管部门方面

31．招标人与监管部门为同一主体、管办不分；

32．在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中，未按照法定职责履行招标文件、评标活动等重要载体或节点的监督，监管缺位；

33．超越职责范围探听招标投标活动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违规干涉正常监督执法和监督检查活动，或为被处罚对象说情打招呼，帮助其减轻处罚或逃避处罚。

三、实施步骤

（一）问题排查

局机关办公室、财务科要强化管理、逐级推动，会同有关单位及科室建立工作台账，各有关科室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各个环节开展全流程、无死角检查。同时，政策法规科要向全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及时核查投诉举报问题。

责任领导：杨志军

责任单位：各科室

排查时限：6月1日-8月15日

（二）总结整改 

办公室、财务科要定期对接上级单位，保障信息沟通及时，配合好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指导及抽查工作。各单位及科室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针对摸排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查找原因，对能够立即整改的，即查即改；对一时不能完成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限。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梳理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及时形成整改进展、整改成效报告，由分管领导审核后定期报送机关办公室，经领导分析研判，办公室要形成专项整治总结报告和典型案例，建立严格规范管理的长效常态机制。

责任领导：李伟

责任单位：各科室

排查时限：8月16日-10月31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省市两级纪委监委将对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跟踪监督问效。各有关单位及科室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专项整治工作作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定期召开商务系统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研判分析会议。要主动加强与同级纪检监察、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密切做好案件调查处置工作，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二）精准排查问题

要采取自查、抽查、核查"三位一体"、传统方式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查问题、纠偏差、促整改。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捕捉违法违规线索，完善监测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等数字化监管机制。

（三）依法依规处置

对招标投标参与主体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发现公职人员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标投标活动、行业监管人员不认真履职或不作为的，要将相关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

（四）做好宣传引导

要依托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农业农村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政策法规，让广大参与主体知法、懂法、守法；要公开曝光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大案例，释放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强烈信号，发挥警示震慑作用；要健全上下垂直一体化的监管体系，实化固化制度措施，加快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运行，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果、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附件：《凌源市商务系统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凌源市商务系统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柳  志    市商务局局长

副组长：王晓华    市商务局副局长

        金宝骥    市商务局副局长

        李  伟    市商务局副局长

        王  伟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杨志军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

        张  展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  磊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笑然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庆江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七级职员

商务系统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小组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办公室，李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杨志军同志为副主任，主要负责各科室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的受理、审核、综合工作。负责联系朝阳市商务局等上级有关单位，做好、准备好督查、检查等有关事宜；对接凌源市财政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访局等单位，协调其业务指导，保障工作时效。

